温州理工学院社会实践安全责任书
为增强学生安全观念，增强安全意识，确保本年度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平稳有序开展，本人（及所在团队全体成员）现自愿申请参加校方组织的2026年度社会实践活动，已充分了解实践活动的目的、性质、实践地情况及潜在风险，详细阅读并理解教育部令第12号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（2002年9月1日生效）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安全责任与风险防控
[bookmark: _GoBack]1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《温州理工学院学生社会实践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温理工团〔2026〕11号），服从校方与实践单位双重管理，尊重实践地风俗习惯，维护大学生良好形象。
2.自觉履行安全主体责任，因个人过失导致的财物遗失、被盗或损毁等经济损失，由本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；妥善保管身份证件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，不携带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。
3.实践期间若因本人过错、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导致人身伤害，按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处理。
4.本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违反当地规定、民族习惯等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；因本人过错造成第三方损害的，依法赔偿。
5.每日主动向指导教师报告健康状况，出现发热、外伤等异常情况立即报备；严禁进入水库、江河、海域等危险区域，不参与登山、潜水等高危活动；严禁涉足娱乐场所，夜间不单独外出。
6.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拒绝搭乘非法营运车辆，不驾驶机动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或自行车外出，不闯红灯，不在机动车道步行。
7.注意饮食卫生，不光顾无牌照摊档，不在非法营业场所就餐。
二、组织纪律与应急承诺
1.不擅自变更实践地点或延长/缩短周期，确需调整须经校方书面批准。团队实践实行每日考勤制度，缺勤超过24小时视为自动退出；个人实践需与学院保持正常联络。
2.实践推送等宣传材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发出，接受媒体采访前须报备。
3.团队成员互爱互助、团结协作，每日向指导教师汇报团队情况，确保教师随时掌握进程动向。
4.配合相关部门收集工作，定期提交实践进展报告，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逐级上报。
三、指导（带队）教师安全责任
1.认真指导学生制定实践计划，教育学生增强安全意识。
2.密切关注学生的实践过程，及时解答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惑。
3.及时处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，第一时间报告指导单位，并协同报告校内相关职能部门。
4.指导审核实践队伍的新媒体宣传内容，确保宣传内容无意识形态领域风险。
5.实践过程中应保持手机、微信等联系方式24小时畅通，随时解决实践学生问题。
6.指导（带队）教师需确认能够指导并全程带领实践队伍前往实践地开展实践，负责队伍安全。实践项目立项后，各实践队伍不得擅自更改指导（带队）教师，因擅自调整导致的保险保障缺失等问题责任自行承担。
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已充分知悉本承诺书全部条款，确认本人身心状况适宜参与实践活动。若因违反上述承诺引发事故，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及校纪处分。
四、签署方式（二选一）
（1） 个人实践签署
学生所在二级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班　　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（二）团队实践签署：
指导（带队）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践队伍全体成员签字：








签名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